
广州瑞立科密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说明

广州瑞立科密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市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

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，向武汉瑞立科德斯汽车电子有限责任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武汉科德斯”或“标的公司”）持股16%的股东程毅（

以下简称“交易对方”）购买其持有的武汉科德斯16%股权（以下简称“

标的资产”）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

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程毅先生为上市公司核心技术人

员，持有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科德斯16%股份，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，

程毅先生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。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构

成关联交易。

特此说明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广州瑞立科密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

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说明》之签章页）

广州瑞立科密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3月2日


